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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席變動
及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由於何博士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王博士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自的任期將於2020年6月
16日屆滿，且由於彼等擬專注於各自的事務，各方已一致同意不再延期，董事會已批
准(i)委任現任執行董事馮先生接替何博士擔任主席，自2020年5月19日起生效；(ii)委
任張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企業管
治委員會成員，自2020年5月19日起生效；及(iii)何博士繼續擔任薪酬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以及王博士繼續擔任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
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直至2020年6月16日（包括當日）止。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屆滿

飛毛腿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何鍾泰博士（「何博士」）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王志榮博士（「王博士」）擔任獨立非
執行董事各自的任期將於2020年6月16日屆滿，且由於彼等擬專注於各自的事務，各方已
一致同意不再延期。

何博士及王博士均已確認，彼等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亦無任何與彼等各自任期屆
滿有關的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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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何博士及王博士在各自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表示感謝，
特別是感激彼等努力為改善本集團企業管治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委任現任執行董事為主席

董事會欣然宣佈，現任執行董事馮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主席」）接替何博士，自
2020年5月19日起生效，預期何博士擔任非執行董事的任期將於2020年6月16日屆滿。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張為國先生（「張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董事會提名委
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
企業管治委員會（「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自2020年5月19日起生效，預期王博士擔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將於2020年6月16日屆滿。

張先生，66歲，在金融服務行業擁有逾38年經驗。彼曾為新鴻基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
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主要行政人員、東盛證券（經紀）有限公司（現稱為永豐金證券（亞洲）
有限公司）的公司總裁、投資港有限公司的公司總裁、怡發證券有限公司、怡發期貨有限
公司及怡發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員及博威環球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
於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彼亦擔任香港職業訓練局銀行及金融業訓練委員會委員。彼
分別自2018年4月及2018年6月起擔任康證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受規管
活動的負責人員。張先生現為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受規管活動的負責人員，並曾為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3類（槓
桿式外匯交易）、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
供資產管理）的若干其他公司受規管活動的負責人員。

張先生於2017年11月獲選為香港證券業協會董事會主席，並於2019年9月獲選為永久名譽
會長，在此之前，彼於2011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其董事會副主席。彼曾為2018年亞洲金
融論壇策劃委員會委員，自2017年10月起擔任為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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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自2018年3月起擔任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董事，自2018年4月獲委任為香港打擊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覆核審裁處小組成員及自2014年9月亦成為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的資深
會員。

張先生自2020年1月起擔任生興控股（國際）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472）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於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期間擔任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19）的執行董事
兼董事總經理，該等公司的證券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彼分別
於1978年6月及1979年6月取得加拿大約克大學的商業管理文學士學位及經濟學（榮譽）文
學士學位。

張先生曾為下列公司之董事，該等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並於其擔任董事期間已解散，詳
情載列如下：

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解散理由 相關程序性質 程序開始日期 所涉金額 解散日期

聯進集團有限公司 物業持有 無經營業務 撤銷註冊 2015年7月16日 不適用 2016年2月19日
裕榮顧問有限公司 物業持有 無經營業務 被公司註冊處

除名
不適用 不適用 1999年2月26日

張先生確認，上述公司於其各自解散時具償還能力，彼並不知悉彼已經或可能面臨因上
述公司解散而導致的任何實際或潛在申索。

張先生已就彼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與本公司簽訂委任函，期限自2020年5月19日起至
2021年5月18日與本公司將於2021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二者中的較早日期止。委任函
可由任何一方發出至少三個月之事先書面通知而終止。根據該委任函，彼有權每年獲得
董事袍金360,000港元，其乃經參考現行市場價格及預期其對本公司事務所付出之時間、
努力及專長而釐定，且須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不時進行審閱。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張先生(i)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內其他成員公司擔任
任何其他職務；(ii)於過去三年並無擔任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
上市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職務或擁有任何其他主要任命及專業資格；(iii)與本公司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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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及(iv)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委任張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
事會各委員會主席或成員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張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誠如上文所披露，於委任張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後，(i)張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
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自2020年5月19日起生效；及
(ii)何博士繼續擔任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以及王博士繼續擔任
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直至2020年6月16日（包
括當日）止。

承董事會命
飛毛腿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明竹

香港，2020年5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執行董事為馮明竹先生及連秀琴女士；非執行董事為何鍾泰博
士及侯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邢家維先生、林友耀先生、王志榮博士及張為國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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